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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义 

本财务顾问报告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收购人 指 楼国梁  

一致行动人、鑫冀合伙 指 上海鑫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瑞济生物、公众公司、 

被收购公司 
指 江西瑞济生物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本次交易 指 

楼国梁根据《股份收购协议》约定的条款和条件通过大宗交

易、特定事项协议转让方式取得苗九昌持有的瑞济生物

5.8437%股份的交易 

收购报告书 指 《江西瑞济生物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 

《股份收购协议》 指 

楼国梁、苗九昌与上海鑫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签署的《江西瑞济生物工程技术股份有

限公司股份收购协议》 

《一致行动协议》 指 
楼国梁和上海鑫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于 2022 年

10 月 21 日签署的《一致行动协议》 

收购方财务顾问、民生证

券、本财务顾问 
指 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法律顾问 指 上海海业韬律师事务所 

被收购人法律顾问 指 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监督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监督管理办法》 

《收购管理办法》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第 5 号准则》 指 
《非上市公众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 号—权益变

动报告书、收购报告书和要约收购报告书》 

《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

法》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股转系统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 

股转公司 指 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注：本报告书中合计数与各单项加总不符均由四舍五入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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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序言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第5号准则》及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民生证券接受收购人的委托，担任本次

收购的收购方财务顾问，对本次收购行为及相关披露文件的内容进行核查并出

具财务顾问报告。 

本财务顾问报告按照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本着诚实信用、勤

勉尽责的精神，经过审慎的尽职调查，在认真查阅相关资料和充分了解本次收

购行为的基础上，就本次收购行为及相关披露文件的内容出具核查意见，以供

广大投资者及有关各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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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收购方财务顾问承诺与声明 

一、收购方财务顾问承诺 

民生证券在充分尽职调查和内部核查的基础上，按照《收购管理办法》《

第5号准则》的相关规定，对本次收购人收购瑞济生物事项出具财务顾问专业意

见，并作出以下承诺： 

（一）本财务顾问已按照规定履行尽职调查义务，有充分理由确信所发表

的专业意见与收购人披露文件的内容不存在实质性差异； 

（二）本财务顾问已对收购人关于本次收购的披露文件进行核查，确信披

露文件的内容与格式符合相关法规的规定； 

（三）本财务顾问有充分理由确信本次收购符合法律、法规和有关监管机

构的规定，有充分理由确信收购人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四）本财务顾问在担任收购方财务顾问期间，已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

严格执行内部信息隔离墙制度，除收购方案操作必须的与监管部门沟通外，未

泄露与收购相关的尚未披露的信息。 

二、收购方财务顾问声明 

作为本次收购的财务顾问，民生证券的财务顾问意见是在假设本次收购的

各方当事人均按照相关协议条款和承诺、全面履行其所有职责的基础上提出的。

本财务顾问特做出如下声明： 

（一）本财务顾问报告所依据的文件、资料及其他相关材料由收购人及公

众公司提供，收购人及公众公司已向本财务顾问保证：其所提供的所有文件和

材料均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责任； 

（二）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已按照执业规则

规定的工作程序，旨在就收购报告书相关内容发表意见，发表意见的内容仅限

收购报告书正文所列内容，除非股转公司另有要求，并不对与本次收购行为有

关的其他方面发表意见；



江西瑞济生物工程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报告书之财务顾问报告 

 6 

（三）政府有关部门及股转公司对本财务顾问报告内容不负任何责任，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不作任何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明均属虚

假不实陈述。同时，本财务顾问提醒投资者注意，本财务顾问报告不构成对瑞

济生物的任何投资建议或意见，对投资者根据本财务顾问报告做出的任何投资

决策可能产生的风险，本财务顾问不承担任何责任； 

（四）本财务顾问没有委托或授权其他任何机构和个人提供未在本财务顾

问报告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做任何解释或说明； 

（五）本财务顾问报告仅供本次收购报告书作为附件使用。未经本财务顾

问的书面同意，本财务顾问报告不得被用于其他任何目的，也不得被任何第三

方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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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收购方财务顾问意见 

本财务顾问就本次收购的以下事项发表专业意见： 

一、收购人编制的收购报告书所披露的信息真实、准确、完整 

根据对收购人编制收购报告书所依据的文件资料、瑞济生物的相关公告文件

进行认真核查以及对收购报告书所披露事实的查证，未发现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和重大遗漏；收购人已向本财务顾问出具关于所提供文件真实、准确、完整的

承诺函，承诺为出具财务顾问报告所提供的一切资料不存在虚假陈述及记载、误

导性陈述及记载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基于上述分析和安排，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中所披露的信息

真实、准确、完整，符合《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第 5 号准则》等法律、法

规对公众公司收购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要求。 

二、本次收购的目的 

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中对其收购瑞济生物的目的进行了描述：本次收购

完成后，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充分利用公众公司之平台，在公众公司现有业

务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有效资源，积极开拓其他具有发展潜力的业务，寻找新

的利润增长点，提高公众公司盈利能力和可持续经营能力。 

三、收购人的主体资格、收购实力、管理能力、履约能力及诚信记录 

（一）收购人提供了本次收购信息披露所要求的必备证明文件 

本财务顾问基于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对收购人提交收购报告书涉及

的内容进行了尽职调查，并对收购报告书及收购人提供的必备证明文件进行了审

阅及必要核查。本财务顾问履行上述程序后认为：收购人已经按照《证券法》《收

购管理办法》和《第 5 号准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提交了必备的证明文件，不

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二）对收购人是否具备主体资格的核查 

1、收购人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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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的基本信息如下：楼国梁，男，出生于 1959 年 11 月，中国国籍，身

份证号：33072519591128****，住所：浙江省义乌市，无永久境外居留权。 

最近五年内，收购人楼国梁所任职单位、职务、与所任职单位产权情况以及

注册地如下： 

序

号 
任职单位 职务 时间 

与任职单位是

否存在产权关

系 

注册地 

1 
义乌市佳宝织

造有限公司 
监事 

2006 年 5 月 23

日至今 
持股 30.00% 

浙江省义乌市稠城

街道尚经工业区 

2 
浙江州驰纺织

品有限公司 
监事 

2019 年 3 月 13

日至今 
持股 100.00% 

浙江省义乌市福田

街道尚经村五区八

号二楼 

3 
义乌市意坚贸

易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兼总经

理、法定

代表人 

2019 年 9 月 3

日至今 
持有 80.00% 

浙江省金华市义乌

市福田街道尚经村

五区八号一楼 

4 
上海朝燊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执行董

事、法定

代表人 

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今 
持有 99.90% 

上海市松江区新浜

镇新绿路 398 号 

5 
河北封章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 

2021 年 7 月 7

日至今 

通过上海燊慧

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

伙）间接持股
67.8993% 

河北省廊坊市固安

县新兴产业示范区

肽谷加速器产业园
A5-1 

2、收购人一致行动人鑫冀合伙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一致行动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公司名称 上海鑫冀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资本 4,800 万元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腾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委派代表 衷华 

公司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7MA1J509G1T 

成立日期 2021-01-27 

注册地址 上海市松江区新浜镇新绿路 398 号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企业管理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

务，市场营销策划，健康管理咨询（不得从事诊疗活动、心理咨

询），从事健康科技、医疗科技、医药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化妆品、洗涤用品、文具用品、化工

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用爆炸物品、易

制毒化学品）批发零售。（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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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3、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所受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

以及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 

根据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出具的承诺，并经核查收购人的个

人征信报告与无犯罪记录证明、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查询

结果、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查询结果、中国裁判文书

网站、“信用中国”网站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查询结果等，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

情况，也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

讼或者仲裁的情况。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及其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情形，在“信用中国”

网站上不存在不良信用记录，符合《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

引》等有关文件的规定。 

收购人楼国梁近两年曾被采取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时间 处罚机构 处罚文件 处罚种类 处罚事项 

1 2021-08-16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关于对上海昊海生

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楼国梁予以通报

批评的决定》（纪律

处分决定书

[2021]110 号） 

通报批评 

2021 年 5

月 31 日、

2021 年 6

月 21 日两

次违规减

持上市公

司股票 2 2021-11-24 

中国证券监督管

理委员会上海监

管局 

《关于对楼国梁采取

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

定》（沪证监决

[2021]207 号） 

警示函 

4、收购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 

根据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临港新片区证券营业部出具的证明，楼国梁

已开立股转系统交易账户；根据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上海浦东南路证券营

业部出具的证明，鑫冀合伙已开立股转系统交易账户，账户类别为一类合格投资

者。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及其实际控制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第五条

的规定，符合股转系统对自然人投资者申请参与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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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不存在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 

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及其实控人已经出具声明不存在以下情形： 

（1）收购人负有数额较大债务，到期未清偿，且处于持续状态； 

（2）收购人最近 2 年有重大违法行为或者涉嫌有重大违法行为； 

（3）收购人最近 2 年有严重的证券市场失信行为； 

（4）收购人为自然人的，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5）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其他情

形。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楼国梁、一

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衷鸿宾为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和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一致行动人鑫冀合伙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合伙企业，收购人及其一

致行动人符合《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关于合格投资者管理的规定，且不存在

《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及法律法规禁止收购公众公司及《全国中小

企业股份转让系统诚信监督管理指引》规定的不得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及其他法

律法规规定禁止收购公众公司的情形，具备收购公众公司的主体资格。 

（三）对收购人是否具备收购的经济实力的核查 

本次收购，收购人以支付现金方式购买股东苗九昌合法持有的瑞济生物合计

2,710,000 股的股份，收购价格为 5.21 元/股，收购价款合计 1,411.91 万元，全部

为其自有资金，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公众公司资源获得其他任何形式财务资助

的情况。 

收购人已出具声明，声明其作为本次收购瑞济生物股份的收购人，承诺本次

收购瑞济生物的资金均为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支付方式为现金。收购人不存在

分级收益等结构化安排，亦未采用杠杆或其他结构化的方式进行融资，资金来源

合法合规；资金不存在任何争议及潜在纠纷，也不存在因资金来源问题可能导致

本人收购的瑞济生物股票存在任何权属争议的情形；不存在接受瑞济生物或其利

益相关方提供的财务资助、补偿、承诺收益的情形；不存在通过代持、信托持股、

委托持股等方式出资的情况，亦不存在其他任何导致代持、信托持股、委托持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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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协议安排。 

经核查收购人提供的银行资金流水等个人资产证明，并取得收购人出具的书

面声明，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具备收购的经济实力，具有履行收购人义务的

能力。 

（四）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及各自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所控制的其他核心企

业、关联企业情况 

1、楼国梁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楼国梁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

及主要业务的情况如下： 

序

号 
任职单位 职务 时间 

与任职单

位是否存

在产权关

系 

主要业务 注册地 

1 

义乌市意

坚贸易有

限公司 

执行董事兼

总经理、法

定代表人 

2019 年 9

月 3 日至

今 

80.00% 建筑装饰材料等贸易 

浙江省

金华市

义乌市

福田街

道尚经

村五区

八号一

楼 

2 

上海朝燊

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法定代表人 

2020 年

12 月 31

日至今 

99.90%  企业管理咨询 

上海市

松江区

新浜镇

新绿路

398 号 

3 

上海圳鑫

企业管理

中心 

- 

2020 年

12 月 4 日

至今 

100.00% 商务服务 

上海市

松江区

新浜镇

新绿路

398 号 

4 

浙江州驰

纺织品有

限公司 

监事 

2019 年 3

月 13 日

至今 

100.00% 纺织品批发零售 

浙江省

义乌市

福田街

道尚经

村五区

八号二

楼 

5 

义乌市佳

宝织造有

限公司 

监事 

2006 年 5

月 23 日

至今 

30.00% 纺织品织造 

浙江省

义乌市

稠城街

道尚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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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区 

6 

上海燊慧

企业管理

合伙企业

（有限合

伙） 

- - 96.00% 商务服务 

上海市

松江区

新浜镇

新绿路

398 号 

7 

河北封章

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董事 

2021 年 7

月 7 日至

今 

通过上海

燊慧企业

管理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间接持股
67.8993% 

生物科技研发 

河北省

廊坊市

固安县

新兴产

业示范

区肽谷

加速器

产业园
A5-1 

8 

北京码上

趣学科技

有限公司 

- - 15.00% 软件推广和应用 

北京市

海淀区

紫竹院

路 69

号 4 层

裙房
40063

号 

9 

北京明达

同泽科技

有限公司 

- - 5.00% 
医疗器械的研发、推广

和应用 

北京市

北京经

济技术

开发区

经海三

路 109

号院

34 号

楼 4 层 

10 

常州清马

一号创业

投资合伙

企业（有

限合伙） 

- - 49.95% 创业投资 

常州西

太湖科

技产业

园兰香

路 8 号

1 号楼

201 室 

2、一致行动人鑫冀合伙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鑫冀合伙除持有瑞济生物股份外，不存在直接

控股的企业，鑫冀合伙的关联企业参见本节之“（3）衷鸿宾”。 

3、衷鸿宾 

衷鸿宾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要业务的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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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任职单位 职务 时间 

与任职单

位是否存

在产权关

系 

主要业务 注册地 

1 

北京腾逸

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执行董事、

经理、法定

代表人 

2020 年

11 月 19

日至今 

100.00% 商务服务 

北京市

丰台区

成寿寺

路 33

号 1 号

楼 4 层

500 号 

2 

北京鑫康

辰医学科

技发展有

限公司 

执行董事 

2019 年 5

月 10 日

至今 

- 
三类医疗器械的研发、

生产和销售 

北京市

海淀区

西四环

北路

160 号

3 层一

区 329 

3 

北京奥斯

特赛医学

科技有限

公司 

执行董事 

2019 年

10 月 12

日至今 

- 疗器械的研发、销售 

北京市

顺义区

民泰路

13 号

院 6 号

楼 

4 

卢赛（北

京）生物

科技有限

公司 

董事 

2021 年 8

月 9 日至

今 

- 生物技术推广 

北京市

海淀区

西四环

路 160

号三层

一区
330 

（五）对收购人是否具备规范运作公众公司的管理能力的核查 

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前，本财务顾问及其他中介机构对收购人、一致行动人

及其实际控制人进行了相关辅导及沟通，主要内容为公众公司规范治理、信息披

露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等。收购人、一

致行动人及其实际控制人通过接受辅导熟悉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并了解其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及其实际控制人具有一定的

管理经验，经过各方中介的辅导与沟通，具备规范化运作公众公司的管理能力。

同时，财务顾问也将承担起持续督导的责任，督促收购人遵守法律、行政法规、

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相关规则以及公司章程，依法行

使股东权利，切实履行承诺或者相关约定，依法履行信息披露和其他法定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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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是否需要承担其他附加义务及是否具备履行相关义务的能力的核查 

经核查，本次收购中，除已按要求披露的情况外，对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及

其实际控制人不存在需承担其他附加义务的情况，对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及其实

际控制人具备履行相关义务的能力。 

（七）收购人与公众公司现有股东是否约定业绩承诺及补偿等特殊投资条款的核

查 

经核查收购人和公众公司董事会决议、股东会决议、相关会议纪要，收购人

通过购买股东苗九昌合法持有的瑞济生物合计 2,710,000 股的股份，不存在与公众

公司主体形成股转系统发布的《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并购重组业务规则适

用指引第 2 号——权益变动与收购》中特殊投资条款情况的描述。 

（八）对收购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不良诚信记录的核查 

经查阅收购人的个人征信报告与无犯罪记录证明，检索中国证监会证券期货

市场失信记录查询平台、全国法院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信息公布与查询系统、“信用

中国”网站以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海监管局网站，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

出具日，收购人楼国梁两年曾被采取纪律处分和监管措施的情况参见本节之“三、

收购人的主体资格、收购实力、管理能力、履约能力及诚信记录”之“（二）对收

购人是否具备主体资格的核查”之“3、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最近两

年所受处罚及诉讼、仲裁情况以及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被执行联合惩戒的

情形”，除上述情形外，收购人、一致行动人及其实际控制人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在“信用中国”网站上不存在不良信用记录。 

综上，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收购管理办法》规定

的主体资格，具备履行收购人义务的能力，具备规范运作公众公司的管理能力。 

四、对信息披露义务人进行证券市场规范化运作辅导的情况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前，本财务顾问及其他中介机构已对收购人及其相

关人员进行了相关辅导，主要内容为公众公司规范治理、信息披露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公众公司控股股东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等。收购人通过接受辅导，熟悉

了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并了解其应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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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收购人的股权控制结构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支配收购人的

方式 

本次收购的收购人为自然人楼国梁。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收购人一致行动人鑫冀合伙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认缴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衷鸿宾 2,991.0256 62.313 

2 丁秋 476.9808 9.9371 

3 李燕生 251.6256 5.2422 

4 陶冶 216.3984 4.5083 

5 雷震华 211.3680 4.4035 

6 余新年 131.2704 2.7348 

7 冯立莎 131.2704 2.7348 

8 刘薇 87.5136 1.8232 

9 邢旭光 87.5136 1.8232 

10 陶菲菲 87.5136 1.8232 

11 高鑫 87.5136 1.8232 

12 李存海 26.2560 0.547 

13 李晋 8.7504 0.1823 

14 北京腾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00 0.1042 

 合计 4,800.00 100.00 

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日，北京腾逸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出资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衷鸿宾 100.00 100.00 

基于上述股权及控制关系，鑫冀合伙的实际控制人为衷鸿宾。 

六、收购人的收购资金来源及其合法性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中收购人全部以货币资金的方式支付收

购价款，不涉及以证券支付收购价款。收购人本次收购的资金来源于其自有资金

的积累；不存在利用本次收购的股份向银行等金融机构质押取得融资的情况，也

不存在直接或间接利用公众公司资源获得任何形式财务资助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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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收购人履行的授权和批准程序 

本次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不涉及国家产业政策、行业准入、国有股

份转让、外商投资等事项，无需取得国家相关部门的批准。 

收购人楼国梁系具有完全民事权利能力及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境内自然人，

有权自主决定进行本次交易无需履行其他程序。 

2022年11月18日，一致行动人鑫冀合伙召开合伙人会议，由全体合伙人表决

通过如下决议：同意鑫冀合伙按照《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以一致行动人的名

义参与楼国梁后续拟继续收购瑞济生物其他股东所持股份的事项。 

转让方苗九昌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有权自行决定向收购人转

让标的股份，其转让股份行为无需履行决议程序。 

本次收购尚需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在股份转让系统进行信息披

露并办理本次收购股份的过户登记。 

八、收购过渡期内保持公众公司稳定经营作出的安排 

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以协议方式进行公众公司收购的，自签订协

议起至相关股份完成过户的期间为公众公司收购过渡期。 

就过渡期，《股份收购协议》已约定为：“自本协议签署日至标的股份完成登

记至乙方名下之日的期间为过渡期。” 

为保障收购过渡期内公众公司的稳定经营，收购人作出如下承诺： 

1、在过渡期内，收购人作为公众公司的控股股东不得提议改选公众公司董事

会，确有充分理由改选董事会的，来自收购人的董事不得超过董事会成员总数的

1/3。 

2、公众公司不得为收购人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任何资金支持。 

3、公众公司不得发行股份募集资金。 

4、公众公司除继续从事正常的经营活动或执行股东大会已经作出的决议外，

公众公司董事会提出拟处置公司资产、调整公司主要业务、担保、贷款等议案，

可能对公众公司的资产、负债、权益或经营成果造成重大影响的，应当提交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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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根据公司的实际需要，本着有利于维护公司和全

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的原则，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适时对公司

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和高级管理人员提出必要的调整建议。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前后，收购人对公众公司稳定经营进行

的安排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众公司及公众公司其他股东利益

的情形。 

九、收购人提出的后续计划及本次收购对公众公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

影响 

对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及对公众公司的影响，收购人在收购报告书中进行了

详细披露。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对本次收购的后续计划符合相关法律、法

规规定，不会对瑞济生物及其他投资者产生不利影响。 

十、收购标的的权利限制情况及其他安排 

（一）股份限售安排 

经核查，收购人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的 12 个月内不转让所持有的瑞济生物

的股权，除此之外，收购人未在收购标的上设定权利限制及其他安排，不存在收

购人持有的公众公司股份被质押、冻结等方面的权利限制的情况。 

（二）关于维持公众公司控制权稳定性的相关安排 

为保证本次交易公众公司控制权稳定，苗九昌及其一致行动人苗春云、苗德

志、罗凤英无条件及不可撤销地承诺：自本次股份转让完成之日（即瑞济生物

2,710,000 股股份完成登记至楼国梁名下之日）起满 60 个月期间，苗九昌及其一

致行动人苗春云、苗德志、罗凤英不会通过与任何其他第三方实际形成一致行动、

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做出其他安排等任何方式，成为瑞济生物的实际控制人或谋

求对瑞济生物的控制权或协助、联合任何其他第三方谋求瑞济生物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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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收购人及其关联方与被收购公司之间是否存在业务往来，收购

人与被收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是否就其未来任职安排

达成某种协议或者默契 

经核查，截至本财务顾问报告出具前 24 个月内，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及其关

联方与被收购公司之间不存在业务往来。 

本次收购完成后，收购人与瑞济生物股东就被收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

管理人员的安排，将严格按照《公司法》《证券法》《收购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及公司现行章程规定进行，满足公众公司的实际发展需要，维护公众公司和

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收购人与被收购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未就其

未来任职安排达成某种协议或者默契。 

十二、公众公司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未清偿对公司的

负债、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其他情形 

经核查，瑞济生物原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不存在未清偿对公众

公司的负债、未解除公众公司为其负债提供的担保或者损害公众公司利益的其他

情形。 

十三、公众公司是否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本次收购前，收购人楼国梁持有瑞济生物 773,460 股股份，占瑞济生物总股

本的 1.6678%，收购人一致行动人鑫冀合伙持有瑞济生物 10,521,540 股股份，占

瑞济生物总股本的 22.6880%，苗九昌持有瑞济生物 12,960,793 股股份，占瑞济生

物总股本的 27.9478%，并通过与其一致行动人（苗春云、苗德志、罗凤英）合计

持有瑞济生物 33.3268%股份。苗九昌为瑞济生物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本次收购完成后，鑫冀合伙持有瑞济生物 10,521,540 股股份，占瑞济生物总

股本的 22.6880%，为瑞济生物第一大股东，收购人楼国梁持有瑞济生物

3,483,460 股股份，占瑞济生物总股本的 7.5115%，通过《一致行动协议》的约定，

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将合计持有瑞济生物股份的比例及表决权比例均为 30.1995%

股份。同时，一致行动人实际控制人衷鸿宾担任瑞济生物董事长。 

根据《股份收购协议》，本次收购完成后，瑞济生物董事会、监事会过半数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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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由楼国梁及鑫冀合伙提名人员担任；各方同意届时在股东大会上按前述董事会、

监事会人员安排进行选举表决并投赞成票。楼国梁及鑫冀合伙提名的董事候选人、

监事候选人应当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关于公司

治理的相关规则和公司章程等规定。 

原实际控制人苗九昌及其一致行动人苗春云、苗德志、罗凤英已承诺，自本

次股份转让完成之日（即瑞济生物 2,710,000 股股份完成登记至楼国梁名下之日）

起满 60 个月期间，苗九昌及其一致行动人苗春云、苗德志、罗凤英不会通过与任

何其他第三方实际形成一致行动、签订一致行动协议、做出其他安排等任何方式，

成为瑞济生物的实际控制人或谋求对瑞济生物的控制权或协助、联合任何其他第

三方谋求瑞济生物控制权。 

因此，本次收购完成后，瑞济生物无控股股东，鑫冀合伙成为瑞济生物第一

大股东，衷鸿宾将成为瑞济生物实际控制人。 

经核查，公众公司不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十四、本次收购是否触发要约收购条款 

公司现行有效《公司章程》中未明确约定在公司被收购时收购人需要向公司

全体股东发出要约收购，亦未明确要约收购的触发条件及相应制度安排等内容。

因此，本次收购未触发公众公司《公司章程》或相关制度中约定的要约收购条款。 

十五、收购人关于不注入金融属性、房地产开发业务或资产的承诺 

就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收购瑞济生物，收购人楼国梁、一致行动人及其实

际控制人衷鸿宾承诺：在本次收购完成后，在相关监管政策明确前，不会将其控

制的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及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资产置入挂牌公司，不会利用挂

牌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或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从事的业

务，不会利用挂牌公司为私募基金及管理业务或其他具有金融属性的企业提供任

何形式的帮助。 

就收购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收购瑞济生物，收购人楼国梁、一致行动人及其实

际控制人衷鸿宾承诺：本次收购完成后，在相关监管政策明确前，不会将其控制

的房地产开发业务置入挂牌公司，不会利用挂牌公司直接或间接从事房地产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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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不会利用挂牌公司为房地产开发业务提供任何形式的帮助。 

十六、第三方聘请情况说明 

（一）财务顾问聘请第三方服务情况 

本次收购中，收购方财务顾问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

聘请第三方的行为，不存在未披露聘请第三方事项。 

（二）收购人聘请第三方服务情况 

本次收购中，收购人除聘请财务顾问——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和法律顾问

——上海海业韬律师事务所外，不存在其他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第三方的行为，

不存在其他未披露聘请第三方事项。 

经核查，本财务顾问认为，本次收购项目除聘请财务顾问、法律顾问等依法

需聘请的证券服务机构外，不存在直接或间接有偿聘请其他第三方机构或个人的

行为，符合《关于加强证券公司在投资银行类业务中聘请第三方等廉洁从业风险

防控的意见》中的相关规定。 

十七、收购方财务顾问意见 

综上所述，本财务顾问认为：收购人为本次收购签署的《收购报告书》内容

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符合《收购管理

办法》《第 5 号准则》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收购人的主体

资格、市场诚信状况符合《非上市公众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收购人

财务状况良好，具有履行相关承诺的实力，其对本次交易承诺得到有效实施的情

况下，公众公司、中小股东及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可以得到充分保护。 

（以下无正文） 

  




